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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测绘成果管理规定

（1991 年 7 月 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根据 1997 年 12

月 1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3 号修正 根据 2010 年 12 月 20

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

〈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〉等 148 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》

修正并重新发布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测绘成果的管理，保证测绘成果的

合理利用，提高测绘工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测绘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》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市规划

国土资源局）主管本市测绘成果的管理和监督工作。上海市测绘

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市测管办）负责组织本市基础测绘成果及

其有关专业测绘成果目录的接收、搜集、整理、储存、提供使用

和日常管理。

第三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本市完成的基础测绘成果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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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有关专业测绘成果，必须依照规定按年度在第 2 年 6 月底前向

市测管办汇交下列成果目录或者副本：

（一）按国家技术标准测制的三、四等天文大地测量成果

及 5 秒级以上的城市测量成果的全套目录及副本（一式一份）；

（二）用于测制 1∶500～1∶25000 各种比例尺成图的各种

航空摄影底片的目录（一式一份）；

（三）1∶500～1∶25000 各种比例尺地形图底图的目录及

副本，地籍图、影象地图、海图、专题地图的目录（一式一份）；

（四）正式印制的各种地图（一式两份）；

（五）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重大工程的基本控制测绘成果

和图件目录（一式一份）。

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年度汇交的测绘成果目录或者副本，

由市测管办统一汇编成册。

第四条 基础测绘成果国家秘密等级的划分、调整和解密，

均按国家测绘局、国家保密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定执行。专业测绘

成果国家秘密等级的划分、调整和解密，由有关专业测绘成果管

理部门按规定确定，并报市测管办备案；其密级不得低于原使用

的地理底图和其他基础测绘成果的密级。

各部门、各单位使用保密测绘成果，必须按国家保密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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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管理。

保密测绘成果的销毁，应当经测绘成果使用单位的县级以

上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，严格进行登记、造册和监销，并向提供

该成果的管理机构备案。

第五条 使用测绘成果的单位，可向市测管办查阅目录。

下列基础测绘成果，由市测管办统一提供使用：

（一）按国家测绘局和上海市城市测绘规范、图式、细则

测绘的各种比例尺地形图及航摄影象图；

（二）市、区、县、乡等各种行政区域的挂图、地图集、

地下管线图；

（三）根据国家和本市统一座标系统测量的平面控制点成

果；

（四）根据国家和本市统一高程系统测量的高程控制点成

果；

（五）与上述各项测绘成果直接有关的技术资料等。

不属于前款范围的测绘成果，由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使用。

第六条 使用测绘成果的单位，必须按下列规定办理：

（一）晒制全区、全县或者相当于全区、全县面积以上的 1∶

500～1∶5000 地形图或者相应的综合管线图，必须凭用图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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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函，经市测管办批准后提供；

（二）密级基础测绘成果必须凭统一印制的测绘资料归口

管理专用介绍信提供；

（三）外省市需要使用本市基础测绘成果的，必须凭当地

省级政府测绘成果管理部门的公函提供；

（四）本市单位需要使用外省市基础测绘成果的，必须向

市测管办办理转函手续；需要使用外省市专业测绘成果的，按专

业测绘成果所属部门规定的办法执行；

（五）军事部门需要使用政府部门测绘成果的，由总参谋

部测绘主管部门或者大军区、军兵种测绘主管部门通过市测管办

统一办理；

（六）本市政府部门或者单位需要使用军事部门测绘成果

的，由市测管办通过总参谋部测绘主管部门或者大军区、军兵种

测绘主管部门统一办理。

第七条 基础测绘成果和财政投资完成的其他测绘成果，

用于国家机关决策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的，应当无偿提供。

除前款规定外，测绘成果依法实行有偿使用制度。但是，

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军队因防灾、减灾、国防建设等公

共利益的需要，可以无偿使用测绘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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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市测管办应当按照国家测绘局有关测绘生产质量

管理规定，负责对本市基础测绘和地籍测绘成果质量监督管理。

第九条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对提交的测绘成果质量负

责。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的，责令测绘单位补测或者重测；情节

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测绘资质证书；

给用户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条 本市各有关部门、单位对外提供未公开的测绘成

果，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测绘成果不得擅自复制、转让或者转借。确需

复制、转让或者转借测绘成果的，必须经提供测绘成果的部门批

准；复制保密的测绘成果，还必须按照原密级管理。

受委托完成的测绘成果，受托单位未经委托单位同意，不

得复制、翻印、转让、出借、出版。

第十二条 对测绘成果管理做出重大贡献或者显著成绩的

单位和个人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该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予以表扬

或者奖励。

第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，按以下规定予以行政

处罚：

（一）未按规定汇交测绘成果或者目录的，由市测管办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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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其限期汇交；限期内未汇交的，对测绘项目出资人处以重测所

需费用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；对承担国家投资的测绘项目的

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暂扣测绘资质证书，自暂

扣测绘资质证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仍不汇交测绘成果资料的，吊销

测绘资质证书，并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

（二）违反国家规定的测绘成果收费标准，擅自提价收取

测绘成果费用的，由市物价管理部门依照物价管理规定没收其违

法所得，并可处以相当于违法所得 3 至 5 倍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

过 3 万元；

（三）发生重大测绘成果泄密事故的，由市测管办予以通

报批评，并按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；

（四）未经提供测绘成果的部门批准，擅自复制、转让或

者转借测绘成果的，由市测管办予以通报批评，并可处以成果使

用费 5 倍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 3 万元。

第十四条 罚款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。

第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个人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该

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予以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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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丢失保密测绘成果，或者造成测绘成果泄密事故的；

（二）未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，擅自对外

提供未公开的测绘成果的；

（三）测绘成果管理人员不履行职责，致使测绘成果遭受

重大损失，或者擅自提供未公开的测绘成果的；

（四）测绘成果丢失或者泄密造成严重后果以及对造成测

绘成果丢失或者泄密事故不查处的单位负责人。

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可

以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，不提起诉讼，又不履行

具体行政行为的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，由市规划国土资源局

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199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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